象政〔2021〕4号

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桂林市象山区残疾人

优待暂行办法的通知

二塘乡，各街道办事处，区机关各部门，辖区各单位：

     为维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发展残疾人事业，保障残疾人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我区2010年3月出台印发了《桂林市象山区残疾人优待暂行办法》。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进步，为确保我区残疾人事业发展的稳步提升，经区人民政府研究决定，结合我区实际，修订出台了《桂林市象山区残疾人优待暂行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政府

                         2021年6月1日 
桂林市象山区残疾人优待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了维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发展残疾人事业，保障残疾人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深入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结合本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持有桂林市象山区辖区户口和象山区残联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残疾人，可以享受本办法规定的优待政策。

第三条 建立和完善残疾人康复综合服务体系。（一）为有辅助器具需求的残疾人，免费适配辅助器具；（二）为0—17岁残疾儿童提供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服务；（三）为贫困精神残疾人提供每年300元的药费补贴。（四）为其他有需要康复的残疾人提供帮助。

    第四条 为残疾学生、贫困残疾人子女提供助学补贴，补贴标准遵照上级相关政策执行。

第五条 符合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和供养条件的残疾人，由民政部门纳入最低生活保障和供养范围。重度残疾人可优先申请低保、临时救助、特困救助。

符合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残疾人由民政部门落实“两项补贴”保障制度。

第六条 为发展残疾人体育事业，鼓励残疾人积极参加国家各项残疾人体育赛事，凡获得省或国家及以上重大奖项，按照《桂林市参加重大体育比赛奖励办法的通知》给予适当配套奖励，奖励标准按桂林市级奖励金额的0.3倍执行。

第七条 鼓励和促进残疾人个体就业、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以个人身份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并符合申请条件的，按上级有关政策落实补贴标准。

第八条 大力扶持和鼓励残疾人自主创业就业，对达到一定规模的五年内可享受补贴一次，补贴标准遵照上级相关政策执行。

第九条 残疾人按要求参加工作会议、技能培训、文体比赛等，所在单位应当照常支付工资、奖金和福利待遇，农村残疾人和无固定工作单位的城镇残疾人，组织或者举办单位应当给予交通费和误工补贴。误工补贴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第十条
若国家或自治区的惠残补贴政策更新调整变化，则按新政策标准执行。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桂林市象山区残疾人联合会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行，原象山区委员会、区人民政府印发的《关于印发<桂林市象山区残疾人优待暂行办法>》（象发〔2010〕42号）同时废止。
此件公开发布
象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6月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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